衛生福利部110年度毒品防制基金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藥癮者家庭支持服務及資源培力計畫說明書

1、 前言
世界衛生組織指出，毒品成癮是嚴重的健康問題，對個人、家庭及社會皆造成嚴重負擔，是現今國家發展不得不正視的嚴峻挑戰，毒品防制亦是我國重要政策，然而毒品防制工作是項跨領域且需要長期耕耘的工作，面對當前毒品現況與困境，毒品施用的再犯一直是導致毒品使用人口數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
行政院於106年開始辦理為期4年的「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其中納入防毒、拒毒、緝毒及戒毒等策略，本部於戒毒策略中納入以家庭為中心之家庭支持服務行動方案，並結合地方政府與民間資源共同辦理本計畫，提供藥癮者從矯正機關內至社區間的各項資源，協助改善其與其他家庭成員之關係，據研究指出，家庭的支持可有效減緩毒品成癮者再用藥意向。
110年度起，行政院針對行動綱領進行各項策略及方案之滾動式檢討後，於109年8月核定「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2.0」，加強辦理各項行動方案，落實毒品防制工作，本部亦將持續深化辦理成人藥癮者家庭支持服務，補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家庭支持服務，並運用社工專業人力，對藥癮者及其家庭提供以家庭為中心之各項服務與社會資源連結，以改善其家庭關係及功能，建構家庭支持系統，穩定藥癮者復歸社會後之生活。

2、 計畫目的
建立以家庭為中心之藥癮者家庭支持服務，改善藥癮解決家庭問題，有效促進藥癮者重返家庭並復歸社會。

3、 計畫期程
110年1月1日至110年12月31日止。（若核定補助日期晚於110年1月1日，除受補助單位未曾於109年度獲本部補助辦理本案相關計畫者，計畫期程將自核定日起外，得追溯自110年1月1日起。）

4、 計畫經費來源及預算
1、 經費來源：毒品防制基金
2、 預算金額：新臺幣（以下同）4,109萬5,000元。
3、 本計畫經費屬110年度預算，如遭立法院凍結、刪減或刪除，本部得視審議情形，暫緩支付或調減補助金額。

5、 補助對象
 本計畫補助對象為直轄市、縣（市）政府。

6、 辦理事項
1、 推動藥癮者入監銜接服務，發展家庭轉銜預備服務方案：與矯正機關合作推動家庭支持服務，以有效介接毒防中心之專業服務，提高家庭支持服務效能，建立藥癮收容人出矯正機關前之家庭轉銜預備服務機制。
2、 推動藥癮個案家屬支持、互助及自助團體：輔導藥癮者家屬參與支持、互助團體或組織家屬自助團體，藉由團體的過程，提供藥癮者家人情緒支持、分享陪伴戒治與社會適應之經驗，發展家屬支持系統，以促進家庭之穩定與和諧，創造藥癮者家屬交流平台。
3、 辦理家庭維繫及支持性服務方案：
(1) 辦理藥癮者家庭服務需求調查，據以規劃服務方案。
(2) 推動修復式家庭干預方案：運用家庭動力及復原力，增強藥癮者與家庭賦權功能，修復毒癮者與主要照顧者、家庭、家族成員及社區關係，改善藥癮者及其家庭問題，降低再犯可能性。
(3) 辦理各項家庭維繫及支持服務活動：藉由多元活動之辦理，鼓勵藥癮者家庭成員共同參與，增進家人互動及親密度，修復家庭關係並紓解壓力。
(4) 家庭支持服務宣導：主動接洽或配合轄內各機關團體辦理之各類活動，進入各場域、社區中，加強家庭支持服務之宣導以提升服務的可近性。
4、 辦理其他各項創新型藥癮者家庭支持服務。
5、 培力民間團體辦理成人藥癮者家庭支持服務，及培育藥癮者家庭支持服務之專業人力，以提升藥癮者家庭支持服務方案量能及品質。
6、 針對接受家庭支持服務之家屬，進行本計畫效益評估：
(1) 邀請參與或接受本計畫服務之家屬，填寫服務回饋單（如附件1），並進行前後測。
(2) 針對上開前後測結果，進行統計分析，說明家屬團體或活動於「知識性、自我調適、情緒支持、資源、家庭關係」等五向度之效益。

7、 衡量指標
1、 推動入監銜接服務並發展家庭轉銜預備服務
目標值：與轄內矯正機關合作辦理至少3項入監銜接服務(項目含家庭支持或互助團體、家庭維繫及支持性服務活動、家庭支持服務及社福相關宣導、依需求評估後據以提供之社福相關服務)。
2、 家屬參與支持或互助團體、自助團體之達成率(每個團體當年度至少聚會4次)。
目標值：80%
計算公式：  請假1次以內之參與支持或互助團體、自助團體人數*100%

         經篩選符合參與家屬支持或互助團體、自助團體人數
3、 接受家庭支持服務之家屬效益評估執行情形
目標值：依「知識性、自我調適、情緒支持、資源、家庭關係」等五向度提交家屬團體或活動之效益評估。
4、 家屬支持意願達成率
目標值：50%
計算公式： 接受家庭服務後支持藥癮家人面對問題之意願提高人數*100%

                              完成前後測之總人數
8、 補助項目及原則
1、 補助項目：依所提計畫目標及執行內容，覈實參照本計畫「經費使用範圍及編列標準表」（如附件2）編列人事費、業務費及專案計畫管理費。
(1) 人事費：依藥癮者家庭支持服務及資源培力計畫專業社工人員薪點標準支給表計算，敘明編列薪點之基準（如專業人員之學歷、證書、執業執照等），及補助人力辦理計畫之工作項目內容。如申請多名人力，應分別敘明之。
(2) 業務費：詳列各項費用計算方式，申請非列舉之第一項至第二十項之補助項目時，得以第二十一項其他經費申請，但請備註申請經費項目及計算方式。
(3) 專案計畫管理費：請分別敘明甲類及乙類專案計畫管理費經費。
2、 補助原則：
(1) 應以直轄市、縣（市）政府盤整轄內本計畫目標之服務資源與需求後，以直轄市、縣（市）政府為申請單位向本部提出申請，本部將衡酌直轄市、縣（市）政府案量核予補助。
(2) 前開申請計畫書內應載明所轄案量、執行方式、人力估算、督導機制、效益評估指標（含服務案量）以及與轄內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等單位之分工合作規劃等內容。
(3)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本計畫之辦理事項，得另委託或補助民間團體辦理，惟應於計畫書中應載明委託或補助規劃（含服務區域、服務內涵、公私協力、個案管理、轉銜服務等）。

9、 計畫申請及審查作業程序
1、 由直轄市、縣（市）政府盤點轄內需求及資源後，研提計畫書，並檢附計畫申請表（如附件3，含社工(專業)人員基本資料表）1式10份（其中1份請勿裝訂）及電子檔1份，自計畫公告日起20個日曆天（至109年10月3日止）內，函送本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辦理。
2、 本部受理後進行委員審查，再報法務部毒品防制基金管理會進行複審，並將核定結果通知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並於掣據請款時一併檢附納入預算證明。

10、 經費撥付及核銷
1、 經費撥付：採一次撥付，經本部審核通過送法務部複審同意補助之計畫，由本部核定計畫編號、補助金額、及補助項目後，以「衛生福利部110年度藥癮者家庭支持服務及資源培力計畫核定表」（如附件4），函知直轄市、縣（市）政府填具領款收據，報本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撥款。
2、 經費核銷：
(1) 支出憑證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定辦理，於計畫執行完成後，其支出憑證及記帳憑證，由受補助之直轄市政府社會局、縣（市）政府審核、保管、備查。
(2) 於110年11月15日前，檢送初步期末成果報告（如附件5，請一律統計至110年10月31日）及補助經費結算表（如附件6，請預估至12月31日止之執行經費）、「執行概況考核表」（如附件7），並繳回賸餘款。（前開預估全年度執行經費若有估算不足之情形，將不另撥付不足款項。）
(3) 本計畫請依預定完成時間辦理，並於執行完竣後15日內函送期末成果報告（如附件5）1式3份及電子檔1份、經費結算表（如附件6）、執行概況考核表（如附件7）報本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建檔結案；若有賸餘款，應一併繳回。

11、 其他配合事項
1、 [bookmark: _GoBack]受補助之單位須配合本部要求出席相關會議或提交相關成果報告、照片、數據等。
2、 各申請計畫採競爭評比、擇優補助。
3、 受補助單位辦理本計畫之相關文件、出版品、宣傳品、財產及非消耗品等註記：應於上開文件物品註記「毒品防制基金補助」。
4、 其他未盡事宜，依最新公告之「衛生福利部推展社會福利補助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5、 對本案內容有任何疑問，請洽本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第4科：
 姚小姐，電話：(02)8590-6614；E-mail：saamber@mohw.gov.tw；
 郭科員，電話：(02)8590-6651；E-mail：sab98305005@mohw.gov.tw；
 聯絡地址：11558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六段488號6樓西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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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癮者家庭支持服務及資源培力計畫服務回饋單附件1

· 服務回饋單(前測)                編號

各位親愛的家屬們好：
這份問卷是幫助準備相關服務包括課程/團體/活動的工作人員及講師，日後能了解各位在接受各項服務時的收穫與心得，在各項服務(含課程/團體/活動)開始時需要您填寫本問卷，採不記名，且內容並無任何利益之用途，您可放心依照真實的感受及想法來填寫，非常感謝您的合作﹗
	1. 請問您與家中藥癮者的關係 ?  □(外)祖父母  □父母  □配偶  □子女  □手足  □其他 __________
2. 目前是否與藥癮者共同生活?   □是      □否
註:以下左方第一欄位的「知識、自我效能、情緒支持、資源、家庭關係」分向度說明乃供施測人員選題或統計時使用，正式施測時請在問卷上省略此欄位文字說明。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無法作答

	知識
	我有成癮藥物的相關知識。
	 12345
	□

	
	承上述，我目前較瞭解的是？(有的話請勾選)
□上癮藥物有哪些
□大腦與成癮之間的關聯
	□藥癮者的身心狀態及行為
□日常如何與藥物成癮者相處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知識
	我知道一些可用的社會資源及服務。
	12345
	□

	自我效能
	我會先照顧好自己。
	12345
	□

	自我效能
	我能夠適應家中有藥癮者帶來的壓力。
	12345
	□

	情緒支持
	我可以放心表達生氣或難過。
	12345
	□

	情緒支持
	有人能夠理解我的遭遇，讓我覺得壓力減少。
	12345
	□

	資源
	我有困難時會找人幫忙。
	12345
	□

	
	承上述，我曾經所遇到的困難是？
(有的話請勾選)
□不知如何與家中藥癮者相處
□想避免家中藥癮者復發卻不知如何做
□家中孩童或長者安置或教育問題難以解決
	□不知如何解決經濟困境
□心理壓力大卻不知如何排解
□沒有求助管道或無人支持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資源
	我願意連結社會資源。
	12345
	□

	家庭關係
	我可以跟家人表達意見或溝通。
	12345
	□

	家庭關係
	我願意支持藥癮家人面對問題。
	12345
	□


· 
服務回饋單(單次/後測)                 編號

各位親愛的家屬們好：
這份問卷是幫助準備相關服務，包括課程/團體/活動的工作人員及講師能了解各位在參與服務時的收穫與心得，在各項服務（含課程/團體/活動)結束後需要您填寫本問卷，是想了解您參與過程中的體會與收穫，採不記名，且內容並無任何利益之用途；您可以安心作答，並依照真實的感受及想法填寫，也請您可想一下、再作答，謝謝您的合作及在課程/團體/活動中的投入！
	1. 請問您與家中藥癮者的關係 ?  □(外)祖父母  □父母  □配偶  □子女  □手足  □其他 __________
2. 目前是否與藥癮者共同生活?   □是      □否
註:以下左方第一欄位的「知識、自我效能、情緒支持、資源、家庭關係」分向度說明乃供施測人員選題或統計時使用，正式施測時請在問卷上省略此欄位文字說明。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無法作答

	知識
	我有成癮藥物的相關知識。
	12345
	□

	
	承上述，我目前較瞭解的是？(有的話請勾選)
□上癮藥物有哪些
□大腦與成癮之間的關聯
	□藥癮者的身心狀態及行為
□日常如何與藥物成癮者相處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知識
	我知道一些可用的社會資源及服務。 
	12345
	□

	自我效能
	我會先照顧好自己。
	12345
	□

	自我效能
	我能夠適應家中有藥癮者帶來的壓力。
	12345
	□

	情緒支持
	我可以放心表達生氣或難過。
	12345
	□

	情緒支持
	有人能夠理解我的遭遇，讓我覺得壓力減少。
	12345
	□

	資源
	我有困難時會找人幫忙。
	12345
	□

	
	承上述，你目前已經改善的困難是？
(有的話請勾選)
□不知如何與家中藥癮者相處
□想避免家中藥癮者復發卻不知如何做
□家中孩童或長者安置或教育問題難以解決
	□不知如何解決經濟困境
□心理壓力大卻不知如何排解
□沒有求助管道或無人支持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資源
	我願意連結社會資源。
	12345
	□

	家庭關係
	我可以跟家人表達意見或溝通。
	12345
	□

	家庭關係
	我願意支持藥癮家人面對問題。 
	12345
	□

	Q1
	請描述與家人關係中哪些部分有所改善？
(請務必包含與藥癮家人之間的關係)
	




	□

	Q2
	一系列課程/團體/活動中有哪些部分讓您
感到最被安慰、覺得最被支持或有收穫? 
	




	□




[bookmark: _Toc529906461]衛生福利部110年度藥癮者家庭支持服務及資源培力計畫附件2

經費使用範圍及編列基準表
	經費項目
	編列標準
	備註

	人事費

	一、社工人員薪資
(註1)
	1. 依本計畫專業社工人員薪點標準支給表（如附表1）核算。
2. 每年最高補助13.5個月(含年終獎金)。
3. 考量離島縣市（金門縣、連江縣、澎湖縣）位置偏遠，徵才不易，參酌「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表」（附表2），增加補助地域加給基本數額（不含年資加給）。
	

	二、專案服務費
(註1)
	1. 聘用高中（職）畢業或具二年以上社會福利服務或藥酒癮實務工作經驗者，以每月新臺幣2萬5,000元核算；聘用大專院校畢業者，以每月新臺幣2萬8,000元核算（申請單位應檢附專案人員學經歷證明文件）。
2. 每人最高得補助13.5個月。（含年終獎金）
	

	業務費

	1、 個別心理輔導、社會暨心理評估與處置諮商及治療費用、伴侶會談（治療）及輔導、家族會談（治療）及輔導費
	每小時最高補助1,600元，每案每次以1小時至2小時為限，未滿1小時減半支給。
	

	2、 團體輔導（治療）之帶領者鐘點費
	團體帶領者每小時最高補助2,000元，每次以2小時為限，未滿1小時減半支給。
	

	3、 個案外展服務事務費
	每次最高補助600元，每案最多24次。
	

	4、 訪視交通補助費
	同一訪視人員以每日訪視件次之公里數合計，5公里以內補助50元、5公里至30公里補助200元，30公里至70公里補助400元，70公里至90公里補助500元，90公里以上補助700元，每逾10公里增加50元。
	

	5、 油料費
	依計畫需求編列
	與訪視交通補助費僅擇一補助。
限供公務使用之車輛。

	6、 差旅費
	依行政院頒「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編列，並統一以2,000元/人天估算差旅費預算。
	

	7、 專家出席費
	1. 實施本計畫所需之專家出席費，最高2,500元／人，計畫項下之相關人員（已列支人事費之各類酬勞者）及非以專家身分出席者不得支領。
2. 如係遠地前往（30公里以上）之專家學者，得參照「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覈實支給交通費及住宿費。
	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規定辦理。

	8、 材料費
	每次活動最高補助5,000元。
	辦理本計畫活動及課程所需材料

	9、 講座鐘點費
	1. 授課時間每節為50分鐘，其連續上課第2節者為90分鐘，未滿者減半支給。
2. 每節最高2,000元，國外聘請者每節最高2,400元。
	鐘點費應依行政院訂定之「講座鐘點費支給表」支給。

	10、 文具費
	依計畫需求編列
	

	11、 印刷費
	依計畫需求編列
	

	12、 辦公室租金
	每月最高補助2萬元，接受補助單位同一地點限補助1次，申請時應檢附租賃契約證明。
	

	13、 個案伙食費
	每人每天180元。
	與膳(餐)費性質不同，限補助安置個案之伙食費。

	14、 膳費
	辦理會議、活動、研習訓練及服務方案等逾時用餐費，每人次最高80元。
	

	15、 臨時酬勞費
	以勞動部公告適用之每小時基本工資核算。但每人每月補助款不得超過法定基本工資，受補助單位之專職並領有薪給者，不得支領臨時酬勞費。
	受補助單位之專職並領有薪給者不得支領臨時酬勞費。

	16、 郵電費
	實施本計畫所需郵資、快遞費、電報、電話費、網路使用費。
	

	17、 非上班時間執勤津貼
	每小時補助200元為限，每人每日最高1,600元，每月上限6,400元。（限計畫內人員）
	

	18、 撰稿費（中文）
	最高標準依每千字680元計。
	

	19、 翻譯費
	外文譯中文，以中文計，其計列標準每千字新臺幣810元至1,220元；中文譯成外文，以外文計，其計列標準每千字新臺幣1,020元至1,630元。
	

	20、 宣導費
	含單張、海報、活動手冊、短片（含YouTube視頻、光碟影音）、媒體及網路軟體(含Line)宣導等，並應依預算法第62-1條規定，明確標示其為廣告且揭示辦理或贊助機關、單位名稱，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21、 其他經費
	依計畫需求編列
	1. 凡實施本計畫所需支付之費用無法歸列於前述各款者
2. 應於計畫書列名支用項目

	
管理費

	專案計畫管理費
	1. 甲類：依補助項目實際需要核實計列，最高不得超過核定總經費(不含專案計畫管理費)之5%。所稱總經費係實際支出補助總經費。支用項目包括電費、水費、電腦及影印機耗材、事務機器租金、網路費、運費、攝影、茶水、補充保險費及辦理本專案工作人員意外保險費等項目，核銷請依照「衛生福利部主管推展社會福利補助綜合項目核銷簡化作業」辦理。
2. 乙類：申請補助人事費者，得申請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每人每月最高補助新臺幣五千元整，且不列入甲類百分之五額度計算。
	

	備註
	1. 以本計畫人事費聘用之人員，不得重複支領其他計畫人事費用，亦不得於上班時間支領本計畫業務費項下之諮商、輔導、治療、外展服務事務費或鐘點費。
2. 其他相關規定如下：
(1)開會、講習除茶水及依規定供應餐盒外，點心費不予補助。
(2)獎金、獎品、服裝、宣導品、紀念品、旅遊、聚餐、勸募性質之活動不予補助。
(3)接受補助服務費之社會福利機構，其專業人員不得重複申請方案之專業服務費。
(4) 專業人員中途離職，服務未滿整月者，按實際在職日數覈實計支；其每日計發金額，以當月全月俸給總額除以該月全月之日數計算。專業人員年終獎金計算比照軍公教人員年終獎金發給注意事項之規定：「當年1月31日前已在職人員至12月1日仍在職者，發給一點五個月之年終獎金；2月1日以後各月份新進到職人員，如12月1日仍在職者，按實際在職月數比例計支。」辦理。
(5)辦理各項宣導活動及訓練應注意事項：
A. 以在各受補助單位內部辦理為原則，如有必要，得洽借所在地或鄰近地區之機關（團體）或訓練機關（團體）之場地，在其所定一般收費標準範圍內辦理，但若受補助單位仍無法洽借到適宜場地，應在核定之場地費用範圍內租借場地，並應敘明理由事先報主管機關核備。因場地不敷使用，無法在公設場地或訓練機關（團體）辦理者，每人報支之食宿及交通費，原則上不得超過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之差旅費標準。
B. 除必要之獎品，紀念（禮）品或宣導品不予補助。
	


[bookmark: _Toc499115662]

110年度藥癮者家庭支持服務及資源培力計畫附表1

專業社工人員薪點標準支給表

	依年資、學歷、執照、執行風險
業務等級等增加薪點
	薪資
	晉階(薪點)

	
	
	社會工作
人員
	社工督導

	· 具社工相關系所碩士以上學歷：增加16薪點
· 社會工作師證書：增加16薪點
· 社會工作師執業執照：增加32薪點(與社會工作師證書加給僅得擇一補助)
· 專科社會工作師證書：增加16薪點
· 受委辦單位社工依執行風險業務等級，增加薪點如下：
一般風險增加8薪點
高度風險增加16薪點
	47,884 
	　
	7(384)

	
	46,887 
	　
	6(376)

	
	45,889 
	　
	5(368)

	
	44,892 
	
	4(360)

	
	43,894 
	
	3(352)

	
	42,896 
	
	2(344)

	
	41,899 
	7(336)
	1(336)

	
	40,901 
	6(328)
	328

	
	39,904 
	5(320)
	　

	
	38,906 
	4(312)
	　

	
	37,908 
	3(304)
	　

	
	36,911 
	2(296)
	　

	
	35,913 
	1(288)
	　

	
	34,916 
	280
	　



註1：依行政院107年1月31日院授人給字第10700000011號函，薪點折合率每點為124.7元。
註2：每年得依考核情形晉階1次，最高晉陞至第7階。
註3：本表聘用人力資格限縮如下：
A.領有專科社會工作師證書。
B.領有社會工作師證照。
C.符合專門職業及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規則第五條應考資格規定者，惟於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在職之專業人員，或經考選部核定准予部分科目免試有案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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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附件3

OOO年度藥癮者家庭支持服務及資源培力計畫補助申請表

	申請單位
	

	地址
	（詳列鄉鎮市區村里鄰）
	統一編號
	

	負責人
(計畫主持)人)
	職稱
	
	姓名
	
	電話
	
	電郵
	

	計畫聯絡人
	職稱
	
	姓名
	
	電話
	
	電郵
	

	計畫名稱
	(請自行命名)

	計
畫
內
容
概
要
	

	預
期
效
益
	（請填寫具體數據）

	計畫總經費
	
	申請本部補助
經費
	（單位：新臺幣元）

	自籌經費
	（申請案自籌經費包括申請單位編列、民間捐款、其他政府機關補助、收費等，如有申請其他單位經費請詳予註明）




	附


件
	申請補助計畫書(含電子檔)
自籌款證明（如法定預算或納入預算證明等主管機關證明、申請時最近二個月內之金融機構存款證明等）
其他	





                                                    （已隨申請表附送的附件請打勾）

	







（申請單位用印）

	說明：一、「計畫總經費」一欄，如有跨越二年度以上者，請書明各年度需求。
二、申請單位請於申請表適當位置用印。





目     錄
封面														    	頁碼
目錄
計畫內容
0. 評估並盤點轄內服務需求：
0. 目的：
0. 主辦單位：
0. 協辦單位：
0. 時間（期程）：
0. 活動（服務）地點（以鄉鎮為單位，或以村里為單位尤佳）：
0. 參加（服務）對象、人數：
0. 內容（1.需求分析、2.辦理內容）：
0. 效益（請說明本案預測KPI值與困難）：
0. 強化服務績效或解決困難之具體作為：
0. 近3年（107-109）服務績效（含統計分析，無者免填）：
0. 經費概算：
0. 經費來源：（請註明是否對外收費及其基準）：
0. 附表：社工（專業）人員基本資料表

附表
社工（專業）人員基本資料表

	姓名
	最高學歷
	任職單位
	具師級證照
	到任日期
	給付薪資

	
	
	
	
	
	

	
	
	
	
	
	

	
	
	
	
	
	

	
	
	
	
	
	


經手人：　　　　　　　　　　　　　　　　　　　  負責單位主管：

填表注意事項：
1. 本表之年資認定，採計任職在同一地區同一單位成人藥癮者家庭支持服務計畫之處與人員。
2. 本表之師級證照認定，採計具社會工作師證照、專科社工師證書者。
3. 本表之最高學歷、師級證照，請檢附相關資格證明文件。

衛生福利部附件4

OOO年度藥癮者家庭支持服務及資源培力計畫
計畫核定表

	OOO政府社會局(處)

	福利別：                                                                                                 單位：新臺幣元

	計畫
編號
	申請
單位
	申請
補助計畫
	計畫
總經費
	申請時
自籌經費
	申請
補助經費
	核准補助經費
	核准補助項目
或不核准原因
	預定
完成日期
	核准補助經費中補充保費所占金額數
	備註

	






	
	
	
	
	
	
	
	
	
	


說明：計畫編號共9位數：第1、2、3位：年度別；第4位：梯次(本案為2)；第5位：福利別代碼；第6位：地區別代碼；第7、8、9位：流水號。
福利別代碼：N社會救助及社工司V保護服務司
地區別代碼：0臺灣省1.全國性2.衛生福利部3臺北市4高雄市B宜蘭縣C桃園市D新竹縣E苗栗縣G彰化縣H南投縣I雲林縣J嘉義縣M屏東縣N臺東縣O花蓮縣P澎湖縣Q基隆市R新竹市S臺中市T嘉義市U臺南市V金門縣W連江縣X新北市

附件5




衛生福利部
OOO年度「(計畫名稱)」
期末成果報告











執行機關：
計畫主持人：
計畫聯絡人及聯絡方式：
報告日期：

目錄（含目次、圖次、表次、附錄）
1、 摘要（含關鍵詞）
2、 前言
3、 計畫目的
4、 計畫內容及執行方式
5、 計畫執行成果與檢討
（請依執行內容逐項敘明，並應含年度衡量指標達成情形及相關統計分析）
6、 計畫效益
7、 經費使用情形
8、 結論與建議
[bookmark: _Toc19893372]附錄、其他【如課程紀錄、活動紀錄、照片、活動簽到單、各項紀錄書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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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O年度「(計畫名稱)」
補助經費結算表


	
	中華民國OOO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百分比：取至小數點二位

	受補助單位：〇〇〇
	
	
	

	項目
	預算數
（A）
	累計實支數
（B）
	執行率％
（C=B/A）
	預算餘額
（E=A-B）
	累計撥付數（F）
	應繳回金額
（G=F-B）
	說明

	基本承作項目
	　
	　
	　
	　
	　
	　
	　

	　人事費
	　
	　
	　
	　
	　
	　
	　

	　業務費
	　
	　
	　
	　
	　
	　
	　

	　管理費
	　
	　
	　
	　
	　
	　
	　

	  小計
	
	
	
	
	
	
	

	選作項目
	　
	　
	　
	　
	　
	　
	　

	　人事費
	　
	　
	　
	　
	　
	　
	　

	　業務費
	　
	　
	　
	　
	　
	　
	　

	　管理費
	　
	　
	　
	　
	　
	　
	　

	　小計
	　
	　
	　
	　
	　
	　
	　

	
	
	
	
	
	
	
	

	填表人：
	業務主管：
	
	主（會）計單位：
	
	機關（單位）首長：


附件6

填表說明：
1、 累計實支數（B）係指計畫核定補助項目已執行且實際支用。
2、 各計畫項目執行率未達百分之九十者，請逐項敍明原因及改進措施。
3、 請預估經費至12月31日，賸餘款須繳回，不足則不補。
衛生福利部附件7

OOO年度藥癮者家庭支持服務及資源培力計畫
執行概況考核表
機關（單位）名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單位：新臺幣元
	計畫編號
	受補助單位
	補助計畫
	申請時
自籌經費
	核定補助經費
	預定完成日期
	實際完成日期
	累計實支數
	執行
進度％
	核銷
情形
	繳回經費
	補助經費
支出中內
含補充保
費金額數
	備註
(受益人數)

	
	
	
	
	
	
	
	合計
	自籌經費支出
	補助經費支出
	
	
	經常門
	資本門
	
	男
	女

	
	
	
	
	
	
	
	
	
	
	
	
	
	
	
	
	

	
	
	
	
	
	
	
	
	
	
	
	
	
	
	
	
	

	
	
	
	
	
	
	
	
	
	
	
	
	
	
	
	
	

	
	
	
	
	
	
	
	
	
	
	
	
	
	
	
	
	

	
	
	
	
	
	
	
	
	
	
	
	
	
	
	
	
	

	
	
	
	
	
	
	
	
	
	
	
	
	
	
	
	
	

	
	
	
	
	
	
	
	
	
	
	
	
	
	
	
	
	

	
	
	
	
	
	
	
	
	
	
	
	
	
	
	
	
	

	
	
	
	
	
	
	
	
	
	
	
	
	
	
	
	
	

	
	
	
	
	
	
	
	
	
	
	
	
	
	
	
	
	


填表說明：
1. 「執行進度％」欄係指計畫工作執行進度，非為經費支出進度。
2. 「申請時自籌經費」欄所列係指申請單位申請時所列之自籌款，「核定補助經費」欄所列係指本部核定之補助金額，「預定完成日期」欄所列係指申請單位申請時所列之預定辦理完成日期，「實際完成日期」欄係指受補助單位計畫辦理完成日期，非指核銷報結日期。
3. 「核銷情形」欄請於計畫執行完成就地審計核銷後，填寫「已核銷」，如有賸餘款、其他收入請隨函繳回，本部據以備查建檔結案。
4. 備註欄內請填報受益人次。
填表人：	業務主管：	主辦會計：	核轉機關首長：
填表人：	業務主管：	主辦會計：	辦理單位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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